
2013年5月9日 / 星期四 / 责任编辑 / 李 群 / 叶 菁

远望角
10

问：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
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

这部《司法解释》中我们看到了国家严惩重处食品安全犯罪

的决心，能否请您从行政监管的角度谈一谈《司法解释》出台

的必要性？

答：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问题十分突
出，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危害和影响。西方发达

国家的食品安全工作，主要是与致病性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做

斗争。我们在与致病性微生物等有害物质做斗争的同时，更

要花费极大的精力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近年来发生的

“三聚氰胺婴幼儿乳粉”、“瘦肉精”、“地沟油”等危害较大的

食品安全事件，都是由不法分子故意犯罪行为造成的。可以

说，故意违法犯罪活动猖獗是当前影响我国食品安全的突出

矛盾和主要症结之一。

国家对此高度重视，2010年2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成立后，明确提出将“严惩重处”作为食品安全治理常态。坚

持重拳出击，保持高压态势，突出打击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

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带有“行业潜规则”性质的食品安全犯罪。

2011年至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连续三年印发食品安全重点

工作安排，都将严惩重处作为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几年来，大

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大量可能流向餐桌的

问题食品被及时查扣、销毁。2012年，公安机关共侦破食品安

全犯罪案件9700余起，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结食品安全犯罪案

件1081起，生效判决1505人，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

但在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过程中，由于刑法的

规定比较原则，执法和司法实践中遇到了适用法律定罪量刑

有时难以把握等问题。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中“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这个危险要件难以认定，“严重情节”不好判断等，这些都

影响了实际办案工作。因此，亟需制定相关法律适用的司法

解释，便于监管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有所

依据。在中央政法委的高度重视和组织协调下，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农业部、

卫生计生委等部门，研究制定了这部司法解释，为打击食品安

全犯罪活动提供了一件利器。

问：《司法解释》从哪些方面体现了“严惩重处”？
答：“治乱用重典”，应该说，《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严

密”和“严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编织全覆盖的严密法网。在品种方面，《司法解释》

中所称的“食品”包括了食用农产品，并且对滥用食品添加剂、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等犯罪行为进行了规

定；在环节方面，《司法解释》明确将生产、加工、种植、养殖、销

售、运输、贮存等食品生产经营的全链条纳入法律规范，弥补

了以前没有明确规定的空白地带。

二是对食品安全犯罪竞合从重处罚。鉴于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为进一步加大对此类犯罪

的打击力度，《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确立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行为一般应适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两个基本罪名定罪处罚的

原则，构成这两个基本罪名的犯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虽不构成这两个基本罪名但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适用刑法有关其他犯罪的规定定罪处

罚。

三是严格适用缓刑和免于刑事处罚。《司法解释》第十八

条规定，对实施本解释规定之犯罪的犯罪分子，应当依照刑法

规定的条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根据犯罪事实、情

节和悔罪表现，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适用缓刑的，应

当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

销售及相关活动。

问：《司法解释》有哪些亮点？解决了哪些突出问题？
答：《司法解释》最突出的亮点就是破解了办理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刑事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难题，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比

较明确的指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解决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足以造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个危险要

件难以认定的问题。《司法解释》第一条采取列举的方式，将实

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只要具有这

些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

定的危险，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是解决“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难以认定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非

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此罪

系行为犯，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普遍反映“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鉴定存在困难。《司法解释》第二十条明确，法律、法规

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国务院有关部

门公布的可能违法添加的物质、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及其他

物质，都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就通过列

入“黑名单”的办法解决了一案一鉴定的问题，而且“黑名单”

可根据需要动态更新。“黑名单”之外的有毒、有害物质，可委

托符合条件的检验机构检验，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检验报告并

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认定。这一规定使大量非法添加的犯罪问

题得以严惩，只要有证据证明在生产、加工、种植、养殖、销售、

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或使用不允许用的物质，即可认定构

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三是解决了定罪量刑标准不易把握的难题。《司法解释》

第二条至第七条分别明确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其

他严重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等具体表现情形，便于危害食

品安全犯罪定罪量刑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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